
112年度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實地查核改善措施 
主計部分 TWNIC改善措施說明 
（一）經檢視截至查核日止，該中心會計制度係於 111年 8月 10日由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定，茲發現未依「數位發展部主管財團法人

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增（修）訂（如：年度

報告名稱、格式等），應請確依前開編制準則增（修）定會計制

度，以符規定。另考量會計制度之重要性，建議該中心增（修）

定會計制度應提董事會通過後，依財團法人法第 61條報主管機
關核訂。 

本中心會計制度已配合修訂年度報表名稱及格式等。 
未來若修訂會計制度，將納入考量送董事會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核定。 
 

（二）經查「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捐助章程」第 23條列有年報之
報表名稱，未依前開編制準則所定年報報表名稱辦理，爰請一併

配合修訂。 

配合修訂。 

（三）經檢視 112年 8月分類帳簿，發現「其他費用-雜支」列有多筆社
團費用，該費用是否屬「職工福利」之範疇，應請予釐清。 

本中心為鼓勵同仁正當休閒活動試辦社團活動，活動

非強制可自由參加，活動費用非發給個人，因尚在試

辦階段，未來將視辦理成效考量是否正式成立納入職

工福利範疇 。 
產物管理部分 TWNIC改善措施說明 
依據 TWNIC財產取得管理程序書「費用化財產」，指購入單筆金額在
NT$79,999(含)以下至 NT$5,000（含）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 2年之財
產．經查該中心為有效控管費用化財產，將耐用年限超過 2年之財產，
不論金額多寡均列帳管理，惟與前開程序書未符，建請修訂相關規定，

以符實情。 

配合修訂。 
 



業務部分 TWNIC改善措施說明 
（一）建議將網路位址代理發放機構名單亦納入每季業務執行成果報本

部備查，俾利檢視代理發放機構名單每季異動情形。 

 

（二）請確實依「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辦法」第

9條第 2 項規定期限將受理註冊機構名單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請留存每年辦理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資料，（如簡

報教材、簽到表等），以利確認辦理情形。 
 

（四）DNS	RPZ自律機制精進作為： 
1. 持續精進 DNS RPZ 

（1） 加強宣導：透過舉辦 DNS RPZ 教育訓練，培養國內關注

網際網路技術治理相關動能。 
（2） 與機關協力：協助相關機關修法，及時因應日趨複雜之

網際網路議題，確保符合法律程序上之正當性及完整

性。 
（3） 與各界合作：定期與 IASP 、有關單位討論 DNS RPZ 處理

機制，建構合宜網路環境。 
2. 透明共享對外揭露屏蔽資訊 

（1） 有關 DNS RPZ 1 .0 以法律明確授權屏蔽域名資料部分，請

TWNIC 定期更新相關資料，透過本部介接政府資料開放

（一） 配合辦理。 
 
 
（二） 配合辦理。 

 
 

（三） 配合辦理。 
 
 
 

1. 持續精進 DNS RPZ RPZ： 
（1） 配合辦理。 
（2） 已參與衛生福利部等機關執行 DNS RPZ

之修法，並提供建議，俾使相關規範符

合法律程序之正當性及完整性。 
（3） 每半年召集 DNS RPZ利害關係人，與

IASP 、有關單位等討論 DNS RPZ 處理
機制。 

 
2. 透明共享對外揭露屏蔽資訊： 
（1） 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定期更新



平臺(open 對外揭露。 
（2） 臺灣高等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等受信任通報機關透過

DNS R PZ 1.5 緊急處理機制屏蔽域名之資料集，是否透明

外揭露屏蔽資訊，因屬該等機關之行政行為，後續請

TWNIC 於召開 RPZ 相關會議時，邀集相關機關討論。 
3. 強化申訴機制：請 TWNIC 強化申訴機制，受理處分相對人向

TWNIC 提出申請，經該中心與申請機構確認無誤，即終止網域

名稱停止解析。 
4. DNS RPZ 1.5 緊急處理機制宜審慎處理：DNS RPZ 緊急聲請機

制，不應在無正當程序或非屬重大緊急事件之情形下，逕由需

求機關個別通知 TWNIC 啟動網域名稱限制接取，爰請 TWNIC 
後續推動相關政策應審慎評估處理。 
 

RPZ1.0所屏蔽的域名。 
（2） 已於第 11 次 DNS RPZ會議，通過由各

受信任通報機關自行公開 RPZ 1.5 緊急

處理機制屏蔽域名之資料集。 
 
 

3.  配合辦理。 

 
 

4. 配合辦理。 
 

 
 
 


